
 

  

主 旨：公告停止加掛元晶期貨(RLF)新月份契約，並自 115 年 4 月 13 日起實施。 

說  明： 

⼀、依「股票期貨契約交易規則」第 32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辦理。 

二、臺灣證券交易所 115 年 4 月 9 日臺證交字第 11502018621 號公告元晶(證券代號：6443)自

115 年 4 月 10 日起暫停融資融券交易，爰依「股票期貨契約交易規則」第 32 條第 1 項第 7

款規定，元晶期貨(RLF)自 115 年 4 月 13 日起停止加掛新月份契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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